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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林訓仕“粉＂專業的講座“粉＂專業的講座
近年來極力推展國產小麥契作的喜願行與聯華實業，8月

21日於喜願穀物製粉所舉辦“粉專業的講座＂，由聯華實業黃

北辰副理講解小麥收穫後，進入麵粉研磨之後製技術及各項

品質指數判讀，以及影響麵粉產品的特性。當日與會人員含

括契作農友、烘焙業者、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和會—參與雜糧

學堂的教師，藉由黃北辰副理深入淺出的演講，讓與會人員

瞭解，麵粉除了高筋、中筋、低筋麵粉的傳統框架外，有更

重要的品質指標，如麵糰吸水量、擴展時間、延展性、抗張

彰化社頭鄉農會舉辦彰化社頭鄉農會舉辦第一屆優質桂圓第一屆優質桂圓評鑑活動評鑑活動 文圖／吳庭嘉

文圖／蔡本原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彰化縣社頭鄉農會於8月30日首次舉辦「社頭鄉優質桂

圓評鑑」，並邀請臺中區農業改良場林學詩場長及陳榮五前

場長、亞洲大學林俊義院長、彰化縣政府蘇啟懷科長等參與

評鑑工作。本次農會舉辦桂圓評鑑共有55組農友參賽，評鑑

分為2階段，第1階段以桂圓肉及桂圓殼之外觀完整性及一致

性、香氣、風味及桂圓肉的質地等評分，選出30名優良組，

再進行第2階段評鑑；

第2階段以桂圓肉沖泡

成桂圓茶，以茶香、茶

色、風味及沖泡後桂圓

肉之外觀評分。

本次桂圓評鑑結果

由蕭國東農友獲得第1
名，第2名有2位分別為

生鮮農產品在保存及運輸上常遭限制，若藉由加工技

術處理，不僅可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更直接促進產業升

級，實際的解決產銷失衡衍生之問題。為強化青年農民園產

品加工安全觀念，本場於7月28日特聘前臺灣大學園藝系許明

仁老師教導青年農民食品安全原理，與醬泡菜及濃糖果汁加

工技巧。

上午「小型農村加工與食品安全」課程，許明仁老

師從法規面剖析小農發展加工須注意的規範及標示事項，

提醒青年農民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下午「醃漬及果汁」實

作課程，許老師精心設計分別利用甘藍、小黃瓜及鳳梨加

工製成的【傳統泡菜】、【醬瓜】、【蔭鳳梨】及【濃糖

鳳梨果汁】，其中傳統泡菜及醬瓜，許老師為了讓青農看 ▲參訓青年農民展現自己的成果並開心地與許
明仁老師、蕭景楷輔導師及林錦宏課長合影

▲許明仁老師輔導青年農民利用泡菜甕
製作泡菜，指導滷水之調配比率

性等，皆會影響後續麵粉產品的製成，值得大家深入瞭解。

▲聯華實業黃北辰副理向與會人員進行
“粉專業的講座＂講解

▲喜願行施明煌總兼向大家說明舉辦本
次講座的緣由

臺中場辦理臺中場辦理園產品加工園產品加工訓練訓練

修正農業發展條例 落實農舍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

陳秋霖農友及蕭苗農友，第3名有3位分別為翁耀南農友、蕭

美女農友及翁正忠農友。上述獲獎農友今年度生產之桂圓肉

色香味俱全，品質均通過本次評鑑的肯定，期望藉由本次評

鑑活動，讓農友們互相觀摩學習，提升社頭鄉桂圓製作之品

質。

▲林學詩場長(右起)、蘇啟懷科長與蕭政
弘課長，依桂圓外觀、香氣等進行第1
階段評鑑

▲陳榮五前場長(左3)、林學詩場長(右2)
等，依桂圓茶的香氣、風味及桂圓肉之
外觀等，進行第2階段評鑑

▲「社頭鄉優質桂圓評鑑」結果出爐，由
蕭國東農友獲得第1名殊榮

到初步成果，更不辭辛勞提前一個禮拜先來場製作，由此可

看出老師授課的用心，在醃漬材料的選擇上，建議選擇當季

蔬菜、質地鮮嫩及肉質硬厚者較佳，另外需注意農產品清潔

度。此4種加工品看似簡單，卻藏有許多須注意的細節，許老

師不僅傾囊相授，也歡迎青年農民日後能一起討論、成長。

農 業 新 知 專 欄

為遏止非農民炒作農地、農舍亂象，行政院院會9月3日
通過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稱農發條例)第18條之1修正草案，明

定農舍移轉之承受人應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後續將

送立法院審議，期落實農舍提供農民從事農業經營使用的精

神。

農委會表示，為導正農舍與農地違規使用及商品化亂

象， 104 年起會同內政部推動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明確規範農舍申請人相關認定條件，並修正農發條例增訂第

18條之1，明定農舍移轉承受人應為農民，避免非從事農業生

產人士取得農舍及其坐落農地，造成農地、農舍炒作亂象。 
農委會說明，農發條例第18條之1修正草案增訂農舍移轉

承受人資格，包含須年滿20歲或未滿20歲已結婚者、實際從

事農業生產1年以上、無自用農舍等條件。並考量繼承係因被

資料來源／農委會

繼承人死亡、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間財產贈與為實務上

習見之情形，以及法院拍賣農民農舍與其農業用地為清償債

務急迫與必要性等，增訂但書，定明此三類情形免受前述農

民資格限制，但屬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間財產贈與及法

院拍賣農舍承受人，仍應以無自用農舍者為限。另本次修法

亦明定，農民承受農舍應先取得農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定，始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農委會強調，本次農發條例修法，增訂農舍承受人應具

農民資格，搭配農舍興建辦法修訂，明定農舍興建人應為農

民，可解決非農民炒作農地、農舍及農地違規使用情形，但

對實際從事農業的農民權益完全沒有影響！目前條例修正案

已經行政院院會通過，將送立法院審議，冀望各界與立法院

支持。


